
註：如為團隊報名，隊友視為同意由隊長簽署以下契約

著作財產權讓與契約（以下契約紅色底線部份請參賽者填寫）

立契約人                                  （著作財產權讓與人即參賽人，以下稱甲方）與自由空間教育基金會（受讓人，以下稱乙方），

緣甲方願將其本契約標的著作財產權讓與給乙方，雙方同意訂定本契約，並約定條款如下以共同遵守(如為團隊報名，隊友視為同意

由隊長簽署以下契約)：

第一條（讓與標的）甲方願將其所享有                           （即參賽作品名稱，以下稱本著作，如附件）之著作財產權讓與給乙方。

第二條（授權範圍）本著作甲方授權乙方於有效期間內著作財產權之重製權、公開展示權、改作權、編輯權、出租權、公開傳輸權、	

		  散布權，授權使用之地域不受限制。

第三條（授權期間）授權期間自民國九十七年十月三十一日至一百二十七年一月三十日止。

第四條（報酬之交付）乙方應支付甲方參與乙方所主辦第三屆通用設計競賽所贏得之獎項獎金新台幣                                    元整	

	 （由主辦單位填寫）（扣除所得稅後）。

第五條（不利行為之禁止）甲方自本契約成立後，不得將本著作全部或一部自行或委託他人，或另行變更、重製、改做、出租、公開	

		  展示編輯、公開傳輸、散布，以及為其他不利於乙方銷售之行為。

第六條（權利瑕疵擔保及協助訴訟義務）甲方擔保其對本著作有讓與著作財產權之權利。甲方並擔保本著作之內容並無不法侵害他人	

		  權利或著作權之情事。若甲方違反本條之擔保事項而致乙方遭受損害時，乙方得隨時解除本契約並向甲方請求損害賠償。甲	

		  方並應無條件退回已頒發之獎金。

		  乙方如因本契約標的遭致任何第三人控訴其侵害著作權及其他相關權利時，應立即以書面通知甲方，甲方有協助處理解決之	

		  義務。如最後經法院確定判決或經甲方認可之和解，乙方應賠償該第三人時，甲方應賠償乙方因此所遭致之一切損害。

第七條（損害賠償）當事人若有違本契約各條款之情事，應賠償他方因此所遭受之損害。

第八條（契約之補充及解釋）本契約若有未盡事宜或不明之處，依著作權法及其他相關法令定之。

第九條（爭端之解決與管轄法院）甲乙雙方同意，對因本契約所引發之一切糾紛，應本誠信原則解決之。如有訴訟之必要，雙方同意	

		  以台灣士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十條（契約之作成與修改）本契約一式，由乙方執乙份為憑。 本契約若有任何修改，應由雙方協議另以書面為之，並附於本契約	

		  之後作為本契約之一部分。

甲方：

身份證號碼：

住址：

乙　方：財團法人自由空間教育基金會

統一編號：48711937

住址：台北市建國南路一段237號4樓

報名表  (請黏貼於裱版背後) 編  號

隊長姓名

姓      名

姓      名

姓      名

隊      名

就讀學校

E-mail

連絡電話

通訊地址

指導教授 (如有指導教授請填寫)

(團隊報名者請填寫)

(團隊報名者請填寫)(團隊報名者請填寫)

身分字號

身分字號

身分字號

身分字號

科系與年級

行動電話

（著作財產權讓與人即參賽人姓名，如為團隊報名，隊友視為同意由隊長簽署以下契約）



徵件主題

以通用設計的概念設計出穿、戴更為便利的相關產品。

參賽資格

1. 對工業設計有興趣之學生個人或學生團體。

2. 就讀相關科系之大專院校在校生。

3. 此競賽執行單位所屬人員與當屆評審皆不得參加。

報名時間

2008年6月17日至2008年10月31日(以當日郵戳為憑)，詳細規則及活動報名方式請至www.ud.org.tw了解相關訊息(比

賽若有任何更動以網站公告為準)

獎項說明

首獎15萬(1位)、貳獎5萬(1位)、參獎3萬(1位)、佳作2萬(2位)、入圍1萬(5位)

主辦單位

財團法人自由空間教育基金會

作品規格

1. 裱版兩張以內，請張貼作品於420mmX297mm(A3尺寸)3mm厚之黑色紙板

2. 附作品原尺寸，圖片解析度300dpi .JPG格式光碟一張，光碟內需含有作品完整圖說及報名表電子檔。

3. 以直式呈現作品。

4. 須平整不超過裱版版面

5. 裱版正面不得有作者等相關文字(請將報名表、著作財產權讓與契約裱褙於裱版背面)。

6. 請附參賽者個人身分證影本。

作品說明

1. 以600字以內繁中文說明，得以圖說照片輔助說明。

2. 作品內容須包含作品名稱、設計概念、材質說明、使用方法及其他可以讓評審詳細瞭解作品的說明等 。

模 型

1. 第一階段不須繳交模型，若有模型可先拍成影像、圖片表現。

2. 進入決選之10件作品，將會通知繳交實體模型。

送交作品

1. 請郵寄或親自送到台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一段237號四樓，自由空間教育基金會通用設計獎小組收

2. 本主辦單位收件後，將在件截止日後七個工作天內以電子郵件發函通知，如須查詢請撥【自由空間

	 教育基金會】 洽詢專線0921832945



評審階段

第一階段：初選2008/11/8、9

評選委員會依評選項目挑選10件入圍作品

第二階段：決選2008/11/22

1. 進決賽的10件入圍作品將以電話及e-mail通知入選，入選參賽者須於決賽當日攜帶成品親自至決賽會場說明概		

	 念，請製作輔助說明的相關檔案。說明時間以十分鐘為限，評審提問五分鐘。

2. 硬體設備由主辦單位提供，入選參賽者須提前提供報告時所用之電子檔，提供主辦單位事前測試播放。

3. 不克前往說明設計概念之參賽者，可製作DVD、VCD或MPG檔等方式，於決賽前寄送到主辦單位，否則視同放		

	 棄。

評分標準

以下七項指標平均計算

1. 公平使用 2. 彈性使用 3. 簡易及直覺使用 4. 明顯資訊 5. 容許錯誤使用 6. 適當的尺寸 7. 省力

評審名單

＊西屹設計　　	 王士俊 先生

＊雲林科技大學設計學研究所	 李傳房 先生

＊台南科技大學產品設計學系所	 丁知強 先生

＊台北科技大學產品設計系　	 黃子坤 先生

＊東海大學工業設計學系　	 陳明石 先生

台灣創意設計中心	 張光民 先生

大可意念傳達有限公司	 謝榮雅 先生

＊Tripod Design　	 中川 聰 先生 (日籍評審顧問)

報名費用：免費報名

報名表

請列印並張貼於裱版背面。（下載請至下載專區）

注意事項

1. 參賽者之設計創作須未參加過任何公開設計的相關競賽。

2. 獲獎作品如涉及抄襲，主辦單位將取消其獲獎資格及追回以頒發之獎金。

3. 繳交之參賽作品如不符合本次活動相關規則，將不列入評審。

3. 所有參賽作品將不退件。

4. 所有入圍作品將由自由空間教育基金會進行後續展覽及出版著作。

5. 獎金須依中華民國稅法預扣百分之十五的所得稅。

著作權公益捐助條文

參與本次競賽須同意得獎作品簽署著作權之授與，供主辦單位進行商品化，推廣服務社會大眾。


